
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表
	单 位
	

	主 题
	

	时 间
	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    时    分 至     时     分

	与会人员
	    总人数：       人

	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
	会场需求
	话筒音响
	舞台灯光
	休息室
	其他

	
	
	
	
	

	申请单位领导意见
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学生工作部意见
	  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

	单 位
	

	主 题
	

	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
	会场需求
	话筒音响
	舞台灯光
	休息室
	其他

	
	
	
	
	

	学生工作部意见
	同意于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。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请至少提前3天提出书面申请，一般提前30分钟开放；2、请自觉保持卫生清洁，结束时自行清理会场；活动中心内严禁吸烟、嚼槟榔等，如有违反管理规定，学生工作部对该单位下次申请不予批准；3、场地使用完毕后，经管理员审核设备无损坏，场地卫生合格，凭借押金条退还押金。
第一联


：


学生工作部留存








第


二


联


：


送交校园文明督察队


（东园21栋附四）






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工作部制


